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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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需要，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关于缺席审判程序中有关法律文书送达方式规定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中规定的“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是指被告人所在地的法律、判例、惯例、司法实践等所规定、承认、认可、接受的各种送达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邮寄、公告、公示、电子等送达方式。
现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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